




附
件

序
号

实
施

部
门

事
项

类
型

事
项
名
称

政
府
决
定
文
件

处
理
意

见
备
注

1
市

自
然

资
源

局
行

政
许

可
建
设
用
地
改
变
用
途
审
核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金
廊

沿
线

等
1
0
个

重
点

区
域

市
级

审
批
，

其
他

为
分

局
审

批

2
市

自
然

资
源

局
行

政
许

可
国
有
建
设
用
地
使
用
权
划
拨
批

准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金
廊

沿
线

等
1
0
个

重
点

区
域

市
级

审
批
，

其
他

为
分

局
审

批

3
市

自
然

资
源

局
行

政
许

可
建
设
项
目
用
地
预
审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区
、

县
（

市
）

政
府

为
实

施
主

体
的

政
府
投

资
项

目
由

区
、

县
（

市
）

属
地

审
批

4
市

自
然

资
源

局
行

政
确

认
建
设
工
程
规
划
核
实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分
局

实
施

5
市

自
然

资
源

局
行

政
确

认
土
地
复
垦
验
收
确
认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分
局

实
施

6
市

自
然

资
源

局
行

政
许

可
临
时
占
用
林
地
审
批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分
局

实
施

7
市

自
然

资
源

局
行

政
许

可
森
林
经
营
单
位
修
筑
直
接
为
林

业
生
产
服
务
的
工
程
设
施
占
用

林
地
审
批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分
局

实
施

8
市

自
然

资
源

局
行

政
许

可
采
集
国
家
二
级
保
护
野
生
植
物

审
批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康
平

、
法

库
、

新
民

、
辽

中
分

局
实
施

9
市

自
然

资
源

局
行

政
许

可
省
重
点
保
护
野
生
动
物
人
工
繁

育
许
可
证
审
批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由
分

局
初

审
，

省
级

主
管

部
门

终
审

1
0

市
自

然
资

源
局

行
政

许
可

临
时
占
用
草
原
、
在
草
原
上
修

建
直
接
为
草
原
保
护
和
畜
牧
业

生
产
服
务
的
工
程
设
施
审
批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分
局

实
施

1
1

市
自

然
资

源
局

行
政

许
可

在
草
原
上
开
展
经
营
性
旅
游
活

动
审
批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康
平

分
局

实
施

沈
阳
市
人
民
政
府
取
消
下
放
调
整
一
批
政
务
服
务
事
项
目
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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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实
施

部
门

事
项

类
型

事
项
名
称

政
府
决
定
文
件

处
理
意

见
备
注

1
2

市
自

然
资

源
局

行
政

许
可

非
重
点
保
护
古
生
物
化
石
经
营

许
可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分
局

实
施

1
3

市
城

乡
建

设
局

行
政

许
可

建
筑
工
程
施
工
许
可
证
核
发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市
、

区
县

（
市

）
两

级
共

担
资

金
的

政
府
投

资
项

目
（

区
、

县
（

市
）

政
府

为
实
施

主
体

）
由

区
、

县
（

市
）

属
地

审
批

1
4

市
城

乡
建

设
局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建
设
工
程
竣
工
验
收
备
案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市
、

区
县

（
市

）
两

级
共

担
资

金
的

政
府
投

资
项

目
（

区
、

县
（

市
）

政
府

为
实
施

主
体

）
由

区
、

县
（

市
）

属
地

审
批

1
5

市
城

乡
建

设
局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工
程
建
设
项
目
招
标
投
标
备
案

（
自
行
招
标
、
招
标
文
件
、
招

标
澄
清
修
改
文
件
、
书
面
报

告
）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市
、

区
县

（
市

）
两

级
共

担
资

金
政

府
投
资

项
目

（
区

、
县

（
市

）
政

府
为

实
施
主

体
）

由
区

、
县

（
市

）
属

地
审

批

1
6

市
城

乡
建

设
局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建
设
工
程
质
量
监
督
申
报
登
记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市
、

区
县

（
市

）
两

级
共

担
资

金
政

府
投
资

项
目

（
区

、
县

（
市

）
政

府
为

实
施
主

体
）

由
区

、
县

（
市

）
属

地
审

批

1
7

市
城

乡
建

设
局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建
设
工
程
安
全
监
督
申
报
登
记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市
、

区
县

（
市

）
两

级
共

担
资

金
政

府
投
资

项
目

（
区

、
县

（
市

）
政

府
为

实
施
主

体
）

由
区

、
县

（
市

）
属

地
审

批

1
8

市
城

乡
建

设
局

行
政

许
可

燃
气
经
营
许
可
证
核
发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瓶
装

燃
气

经
营

许
可

下
放

区
、

县
（
市

）
审

批
，

管
道

燃
气

和
其

他
燃

气
保
留

市
级

审
批

1
9

市
城

乡
建

设
局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建
设
工
程
竣
工
验
收
备
案
（
燃

气
设
施
建
设
工
程
竣
工
验
收
备

案
）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合
并

到
“

建
设

工
程

竣
工

验
收

备
案

”

2
0

市
新

闻
出

版
局

行
政

许
可

单
位
内
部
设
立
印
刷
厂
登
记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委
托

下
放

2
1

市
发

展
改

革
委

行
政

许
可

粮
食
收
购
资
格
认
定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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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实
施

部
门

事
项

类
型

事
项
名
称

政
府
决
定
文
件

处
理
意

见
备
注

2
2

市
发

展
改

革
委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新
建
专
用
汽
车
企
业
投
资
项
目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2
3

市
发

展
改

革
委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新
建
汽
车
发
动
机
企
业
和
现
有

企
业
新
增
发
动
机
产
品
投
资
项

目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2
4

市
发

展
改

革
委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新
建
车
用
动
力
电
池
单
体
/
系

统
企
业
投
资
项
目
和
现
有
车
用

动
力
电
池
企
业
扩
能
项
目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2
5

市
发

展
改

革
委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新
建
车
用
燃
料
电
池
堆
/
系
统

投
资
项
目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2
6

市
发

展
改

革
委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新
建
车
身
总
成
投
资
项
目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2
7

市
发

展
改

革
委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车
用
动
力
电
池
回
收
、
梯
级
利

用
、
再
生
利
用
与
处
置
等
投
资

项
目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2
8

市
发

展
改

革
委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汽
车
零
部
件
再
制
造
投
资
项
目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2
9

市
教

育
局

行
政

许
可

教
师
资
格
认
定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初
中

及
以

下
“

教
师

资
格

认
定

”
权
限

3
0

市
教

育
局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对
中
小
学
用
地
调
整
进
行
审
核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转
内

部
管

理

3
1

市
公

安
局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对
国
际
联
网
接
入
单
位
和
用
户

备
案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3
2

市
公

安
局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补
（
换
）
领
机
动
车
检
验
合
格

标
志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3
3

市
公

安
局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补
（
换
）
领
机
动
车
号
牌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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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实
施

部
门

事
项

类
型

事
项
名
称

政
府
决
定
文
件

处
理
意

见
备
注

3
4

市
公

安
局

行
政

许
可

机
动
车
临
时
通
行
牌
证
核
发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3
5

市
公

安
局

行
政

许
可

非
机
动
车
登
记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3
6

市
公

安
局

行
政

许
可

校
车
驾
驶
资
格
许
可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3
7

市
公

安
局

行
政

确
认

对
中
国
境
内
出
生
外
国
婴
儿
的

停
留
或
者
居
留
登
记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合
并

到
“

外
国

人
签

证
延

期
、

换
发

、
补
发

审
批

”

3
8

市
民

政
局

行
政

许
可

民
办
非
企
业
单
位
成
立
、
变
更

、
注
销
登
记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“
社

会
工

作
服

务
类

”
民

办
非

企
业
单

位
成

立
、

变
更

、
注

销
登

记
权

限

3
9

市
民

政
局

行
政

许
可

民
办
非
企
业
单
位
修
改
章
程
核

准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“
社

会
工

作
服

务
类

”
民

办
非

企
业
单

位
修

改
章

程
核

准
权

限

4
0

市
民

政
局

行
政

许
可

建
设
殡
仪
馆
、
火
葬
场
、
殡
仪

服
务
站
、
骨
灰
堂
、
经
营
性
公

墓
、
农
村
公
益
性
墓
地
审
批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“
殡

仪
服

务
站

、
骨

灰
堂

审
批

”

4
1

市
民

政
局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对
民
办
非
企
业
单
位
实
施
年
度

检
查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“
社

会
工

作
服

务
类

”
民

办
非

企
业
单

位
实

施
年

度
检

查

4
2

市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局

行
政

许
可

设
立
人
力
资
源
服
务
机
构
及
其

业
务
范
围
审
批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委
托

下
放

4
3

市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局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企
业
集
体
合
同
审
查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委
托

下
放

4
4

市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局

行
政

许
可

企
业
实
行
不
定
时
工
作
制
和
综

合
计
算
工
时
工
作
制
审
批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委
托

下
放

4
5

市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局

行
政

给
付

新
增
退
休
人
员
养
老
保
险
待
遇

核
准
支
付
（
子
项
）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委
托

下
放

4
6

市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局

行
政

给
付

城
乡
居
民
基
本
养
老
保
险
待
遇

给
付
（
子
项
）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委
托

下
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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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实
施

部
门

事
项

类
型

事
项
名
称

政
府
决
定
文
件

处
理
意

见
备
注

4
7

市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局

行
政

给
付

医
疗
、
工
伤
、
生
育
保
险
待
遇

给
付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“
一

次
性

伤
残

（
医

疗
）

待
遇

给
付
”

、
“

对
单

位
工

伤
医

疗
待

遇
给

付
”

4
8

市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局

行
政

给
付

失
业
保
险
待
遇
给
付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委
托

下
放

4
9

市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局

行
政

确
认

机
关
事
业
单
位
养
老
保
险
缴
费

基
数
核
定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转
内

部
管

理

5
0

市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局

行
政

给
付

机
关
事
业
单
位
养
老
保
险
待
遇

给
付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转
内

部
管

理

5
1

市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局

行
政

确
认

高
校
教
师
、
教
育
管
理
研
究
人

员
、
实
验
技
术
人
员
，
中
职
教

师
、
中
小
学
教
师
专
业
技
术
职

务
任
职
资
格
评
审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合
并

到
“

专
业

技
术

人
员

管
理

服
务

”

5
2

市
生

态
环

境
局

行
政

许
可

危
险
废
物
经
营
许
可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分
局

实
施

5
3

市
生

态
环

境
局

行
政

许
可

贮
存
危
险
废
物
超
过
一
年
的
批

准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分
局

实
施

5
4

市
生

态
环

境
局

行
政

许
可

江
河
、
湖
泊
新
建
、
改
建
或
者

扩
大
排
污
口
审
核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分
局

实
施

5
5

市
生

态
环

境
局

行
政

确
认

固
体
废
物
申
报
登
记
确
认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分
局

实
施

5
6

市
生

态
环

境
局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对
强
制
性
清
洁
生
产
审
核
企
业

的
评
估
验
收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分
局

实
施

5
7

市
生

态
环

境
局

行
政

奖
励

对
举
报
、
投
诉
污
染
大
气
环
境

行
为
的
奖
励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分
局

实
施

5
8

市
房

产
局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出
售
公
有
住
房
审
批
（
审
核
）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委
托

下
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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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实
施

部
门

事
项

类
型

事
项
名
称

政
府
决
定
文
件

处
理
意

见
备
注

5
9

市
交

通
运

输
局

行
政

许
可

机
动
车
驾
驶
员
培
训
许
可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除
市

内
五

区
外

下
放

事
项
包

括
普

通
机

动
车

驾
驶

员
培

训
经

营
许

可
、

道
路

运
输

驾
驶

员
从

业
资

格
培

训
经

营
许

可
、

机
动

车
驾

驶
员

培
训

教
练

场
经

营
许

可

6
0

市
水

务
局

行
政

许
可

拆
除
、
改
动
城
镇
排
水
与
污
水

处
理
设
施
方
案
审
核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除
市

管
5
7
条

主
管

线
由

市
级

审
批

外
，

其
他

属
地

审
批

6
1

市
水

务
局

行
政

许
可

由
于
工
程
施
工
、
设
备
维
修
等

原
因
确
需
停
止
供
水
的
审
批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6
2

市
水

务
局

行
政

许
可

因
工
程
建
设
需
要
拆
除
、
改
动

、
迁
移
供
水
设
施
审
核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6
3

市
水

务
局

行
政

许
可

水
工
程
建
设
规
划
同
意
书
审
核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按
河

流
管

理
权

限
分

级
审

批

6
4

市
水

务
局

行
政

许
可

取
水
许
可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除
市

内
五

区
外

，
日

取
水

1
万
立

方
米

以
下
由

区
、

县
（

市
）

审
批

6
5

市
水

务
局

行
政

许
可

非
防
洪
建
设
项
目
洪
水
影
响
评

价
报
告
审
批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按
河

流
管

理
权

限
分

级
审

批

6
6

市
水

务
局

行
政

确
认

水
土
流
失
危
害
确
认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6
7

市
水

务
局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城
镇
排
水
与
污
水
处
理
设
施
竣

工
验
收
备
案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除
市

管
5
7
条

主
管

线
由

市
级

审
批

外
，

其
他

属
地

审
批

6
8

市
水

务
局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排
水
设
施
设
计
方
案
审
批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除
市

管
5
7
条

主
管

线
由

市
级

审
批

外
，

其
他

属
地

审
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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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实
施

部
门

事
项

类
型

事
项
名
称

政
府
决
定
文
件

处
理
意

见
备
注

6
9

市
水

务
局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生
产
建
设
单
位
水
土
保
持
设
施

自
主
验
收
的
备
案
及
核
查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水
土

保
持

方
案

报
告

表
项

目
由

所
在

地
县
级

水
行

政
主

管
部

门
审

批

7
0

市
水

务
局

行
政

许
可

水
利
基
建
项
目
初
步
设
计
文
件

审
批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区
、

县
（

市
）

政
府

为
实

施
主

体
的

政
府
投

资
项

目
由

区
、

县
（

市
）

属
地

审
批

7
1

市
水

务
局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水
利
工
程
建
设
项
目
竣
工
验
收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区
、

县
（

市
）

政
府

为
实

施
主

体
的

政
府
投

资
项

目
由

区
、

县
（

市
）

属
地

审
批

7
2

市
农

业
农

村
局

行
政

许
可

农
药
广
告
审
查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除
市

内
五

区
外

下
放

7
3

市
商

务
局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限
额
以
上
限
制
类
外
商
投
资
企

业
设
立
及
变
更
初
审
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外
商
投
资

法
实
施
条
例
》
自
2
0
2
0
年
1
月

1
日
起
施
行
，
同
时
废
止
《
中
华

人
民
共
和
国
中
外
合
资
经
营
企

业
法
实
施
条
例
》
、
《
中
外
合

资
经
营
企
业
合
营
期
限
暂
行
规

定
》
、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外

资
企
业
法
实
施
细
则
》
、
《
中
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中
外
合
作
经
营

企
业
法
实
施
细
则
》
。
事
项
无

法
律
依
据

取
消

7
4

市
文

化
旅

游
广

电
局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旅
行
社
设
立
分
社
及
设
立
专
门

招
徕
旅
游
者
、
提
供
旅
游
咨
询

的
服
务
网
点
的
备
案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委
托

下
放

7
5

市
卫

生
健

康
委

行
政

许
可

母
婴
保
健
技
术
服
务
机
构
执
业

许
可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“
婚

前
医

学
检

查
”

权
限

7
6

市
卫

生
健

康
委

行
政

许
可

饮
用
水
供
水
单
位
卫
生
许
可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沈
阳

水
务

集
团

水
厂

，
部

、
省

、
市
属

大
专

院
校

，
其

他
学

校
、

托
幼

机
构
的

“
饮

用
水

供
水

单
位

卫
生

许
可
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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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实
施

部
门

事
项

类
型

事
项
名
称

政
府
决
定
文
件

处
理
意

见
备
注

7
7

市
卫

生
健

康
委

行
政

许
可

计
划
生
育
技
术
服
务
人
员
合
格

证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按
照

机
构

设
置

分
级

审
批

7
8

市
卫

生
健

康
委

行
政

许
可

母
婴
保
健
服
务
人
员
资
格
认
定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“
从

事
婚

前
医

学
检

查
“

权
限

7
9

市
市

场
监

督
管

理
局

行
政

许
可

药
品
经
营
质
量
管
理
规
范

（
G
S
P
）
认
证

2
0
1
9
年
1
2
月
1
日
起
施
行
的

新
修
订
的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药

品
管
理
法
》
规
定
不
再
进
行
药

品
经
营
质
量
管
理
规
范

（
G
S
P
）
认
证

取
消

8
0

市
体

育
局

行
政

确
认

对
体
育
类
民
办
非
企
业
单
位
设

立
、
变
更
、
注
销
登
记
前
审
查

确
认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委
托

下
放

8
1

市
体

育
局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体
育
类
民
办
非
企
业
单
位
年
检

初
审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委
托

下
放

8
2

市
人

防
办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人
民
防
空
警
报
器
、
控
制
终
端

等
设
备
处
置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委
托

下
放

8
3

市
人

防
办

行
政

确
认

人
民
防
空
工
程
权
属
确
认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委
托

下
放

8
4

市
人

防
办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核
发
《
人
民
防
空
工
程
平
时
使

用
证
》
（
市
级
管
理
工
程
）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委
托

下
放

8
5

市
城

市
管

理
行

政
执

法
局

行
政

许
可

设
置
大
型
户
外
广
告
及
在
城
市

建
筑
物
、
设
施
上
悬
挂
、
张
贴

宣
传
品
审
批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除
5
7
条

主
要

街
路

市
本

级
审

批
外
，

其
他

街
路

上
“

设
置

庆
典

拱
门

”
权
限

8
6

市
城

市
管

理
行

政
执

法
局

行
政

许
可

临
时
性
建
筑
物
搭
建
、
堆
放
物

料
、
占
道
施
工
审
批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下
放

除
5
7
条

主
要

街
路

市
本

级
占

道
审

批
外

，
其

他
街

路
权

限

8
7

市
城

市
管

理
行

政
执

法
局

行
政

许
可

临
时
占
用
城
市
绿
化
用
地
审
批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按
绿

地
管

理
权

限
分

级
审

批

第
 1
0 
页



序
号

实
施

部
门

事
项

类
型

事
项
名
称

政
府
决
定
文
件

处
理
意

见
备
注

8
8

市
城

市
管

理
行

政
执

法
局

行
政

许
可

改
变
绿
化
规
划
、
绿
化
用
地
的

使
用
性
质
审
批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按
绿

地
管

理
权

限
分

级
审

批

8
9

市
城

市
管

理
行

政
执

法
局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建
设
项
目
附
属
绿
化
工
程
审
查

、
验
收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按
绿

地
管

理
权

限
分

级
审

批

9
0

市
城

市
管

理
行

政
执

法
局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园
林
绿
化
工
程
设
计
方
案
审
批

市
直
部
门
建
议
调
整
事
项

按
绿

地
管

理
权

限
分

级
审

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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